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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本规划参照“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要求，结合梅州

市典型镇村规划审核要求及五华县华城镇实际情况，对塔岗村域范

围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做出的具体安排和详细部署，是指导村

庄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的法定依

据，为支撑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张蓝图、一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节约集约

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保护要求，明确底线管控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树立

“存量规划”理念,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优化乡村地区建设用地

布局盘活农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

地减量化，逐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着力增加耕地资源。

2、服务均等，注重品质

落实上层次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和公用工程设施，

结合村庄住宅用地布局，优先保障和完善村庄配套设施，落实五华

县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按照人口规模

合理配套各项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多规合一，全域统筹

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

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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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因地制宜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

规划，统筹安排乡村地区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做到“先规划后建

设”，逐步实现全域管控。

4、传承文化，彰显特色

保护村庄的自然肌理和历史文化遗存，尊重健康的民俗风情和

生活习惯，结合不同地形地貌特征、农业生产需求以及本地历史文

化风貌进行规划布局，提出建筑特色设计要求，重现岭南特色乡村

风貌。

5、以人为本，公众参与

坚持以人为本，让村民全过程参与规划编制，全方位听取村民

意见和建议，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发展的

积极性，实现农村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 年修订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 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版）；

（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修订版）；

（8）《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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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 18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技术

导则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2017〕26号)；

（4）《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 2019〕 1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 2019〕 35号）；

（6）《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环办生态

〔 2017〕48号）；

（7）《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

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28号）；

（8）《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粤府函〔 2020〕3号）；

（9）《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

行政执法权的公告》（粤府函〔 2020〕84号）；

（10）《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15年1月）；

（11）《广东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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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意见》（粤发办〔 2018〕 16号）；

（13）《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粤发办〔2018〕21号）；

（14）《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力以赴做好典型县镇村规划，

支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不断走深走实的通知》（粤

自然资函〔2023〕985号）；

（15）《关于进一步推进五华县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工作

的指导意见》（华府办函〔2023〕43号）；

（16）《五华县委农村工作室办公室 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审

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3、行业标准和规范

（1）《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2000 年） ；

（2）《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

（4）《农村公路建设标准指导意见》GB50188—2007；

（5）《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51224-2017；

（6）《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7）《村镇规划卫生标准》GB18055-2000；

（8）《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

（9）《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

（10）《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7959-87；

（1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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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023版）；

（14）关于征求《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评价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粤乡村振兴办[2024]7号）；

（15）《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2016 年）；

（16）《广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基本技术指南（试行）》（征求

意见稿）；

（17）《梅州市典型村镇村规划审核指引（征求意见稿）》；

（18）《梅州市村庄规划工作指引（试行）》；

（19）《梅州市农村建筑风貌提升指引》；

（20）《梅州市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21）《美丽乡村建设规范》DB33T912-2014；

（22）《五华县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3）《五华县农房建筑风貌提升指引》。

4、上层次规划和相关规划

（1）《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35年）》；

（2）《五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五华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2017-2035年）》；

（4）《五华县华城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镇

村国土空间集成规划》。

5、相关资料

（1）华城镇塔岗村的相关地形、卫星图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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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城镇镇政府、塔岗村村委的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资料

等。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华城镇塔岗村村域范围，总面积为502.93公顷，

下辖社岭片、高坑片2个自然村，共34个村民小组。

第五条 规划期限

本次村庄规划期限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一致，其中基期年为

2023年，规划近期到2028年，远期到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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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定位与规划指标体系

第六条 目标定位

落实上层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有关要求，

依托华城镇区产业外溢需求，以“城郊发展·田园印象”为引领，

城镇配套服务产业链条为支撑，绿化空间与通道品质提升为抓手，

结合精致和谐“山-林-田-村-镇”空间格局与风貌塑造，促进城郊服

务业、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种植业与乡村旅游服务业融合发展，将

塔岗村定位“美丽城镇·绿美田园”，倾力打造成为梅州市美丽城

镇配套服务示范村、梅州市绿美田园安逸民宿典型村、梅州市客家

乡愁岭南印象承载村。

第七条 规划指标体系

街接落实《五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

线”划定相关指标要求，结合村庄规划发展和管控需求增补特色化

指标，制定由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组成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指

标体系(附表2)。将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在2035年前需严

格落实、不得突破。将户籍人口规模、户均宅基地面积、人均村庄

建设用地面积等指标作为预期性指标，需按指标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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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落实国土空间底线，优化土地使用结构

第八条 底线管控

（1）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落实耕地保护目标135.17公顷

（2027.5575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31.85公顷（477.7065亩）、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68.25公顷、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指标任务下

达。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不涉及城市蓝线、绿线、黄线、紫线；

（3）涉及工业控制线22.85公顷，位于高铁产业园区；

（4）落实建设用地指标管控。落实村庄建设用地47.88公顷，

通过镇域统筹村内调整，平衡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5）生态公益林依据上级指标任务落实；

（6）河道管理范围依据上级指标任务落实。

第九条 村庄建设边界

塔岗村村庄建设边界规模47.88公顷，村庄用地范围内存量未使

用建设规模13.66公顷，通过村域内统筹协调各建设项目用地，保障

近期建设项目可落地实施。村民进行建设活动，原则上在村庄建设

边界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除外，其它建设活动需取得相关主管部

门许可。

第十条 村庄国土空间布局

根据项目和宅基地用地需求，对村域用地进行优化布局调整，

其中耕地面积101.62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20.21%；园地面积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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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1.83%；林地面积127.91公顷，占村域总面积

的25.43%；草地面积1.68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33%；湿地面积

3.22公顷，占村域总面积0.64%；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1.58公顷，

占村域总面积的0.31%；建设用地面积237.89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47.29%；陆地水域面积19.81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3.94%（详见附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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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化农林空间保护，支撑乡村产业发展

第十一条 加强耕地保护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135.17公顷（2027.5575亩）。村庄建

设活动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完善相应手续，在本村

后备耕地内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要求。

第十二条 加强林水空间管控

落实生态空间要素管控，保护好林水生态要素。村庄建设活动

不得随意损毁、污染林、水空间要素；确需占用的，依据林、水使

用政策规范，取得林业、水务部门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加快产业发展

以现代农业与农旅融合产业为主要抓手，积极发展荠菜、水稻

种植等农业产品，发展养殖业＋光伏，做大做强品牌农业为核心，

带动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利用当地旅游景观和特色美食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旅融合发展乡村

旅游。

第十四条 产业发展配套

通过“精准落地+产业园”方式，保障项目落地，其中工商业

类进驻高铁产业园区，其他类采用精准落地方式。规划保障产业项

目3项，包含塔岗村荠菜规模化种植项目、塔岗村农副产品展销中

心建设项目、塔岗村渔业养殖项目。

第十五条 产业用地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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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依据村庄产业发展需要，结合《梅州

市区建设用地管理技术规定》等相关文件规定，制定塔岗村产业用

地指标控制要求（详见附表3），原则上村庄建设活动不得突破相

关指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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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定村庄风貌指引，彰显客家特色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点建设指引

在进行规划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山边、水边涉及地质灾害危险区

域的实际情况，并将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地下采空、地震断裂带

等危险区域纳入禁止建设区规划范围，从源头上降低、解决地质灾

害风险隐患。塔岗村不涉及禁止建设区。

第十七条 村庄宅基地指引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和建设用

地管控要求，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新增建设需在划定的村

庄建设边界内进行，引导农村宅基地集中布局。

新增宅基地应参照《梅州市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五华县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选址应科学

合理，避开地质灾害，严禁占用耕地，鼓励集中连片联建或公寓式

住宅建设新农村、建筑设计、风貌都应符合客家特色。建筑高度、

用地面积、退让距离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用地面积及建筑高度。

（一）圩镇规划区内外：村民建房每户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50

平方米，圩镇规划区内建筑层数不得超过6层（含6层）且高度不超

过20米，圩镇规划区外建筑层数不得超过4层（含4层）且高度不超

过15米。

（二）县城规划区内：私人建房每户占地面积不得超过80平方

米，建筑层数不得超过6层（含6层）且高度不超过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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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让距离

（一）住宅建筑间距：住宅建筑之间应留足间距，满足日照、

通风、安全等要求。主要朝向间距不少于8米，山墙之间不少于4米。

房屋庭院及周边空地要留足空地搞好绿化。

（二）周边退让间距：路边、山边、水边的建筑要按要求留足

距离。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管理条例》规定，在公路两侧修建永久性工程设施，其建筑物边缘

与公路边沟外缘的间距为：高速公路不少于30米，国道控制区不少

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2、距铁路边界外缘不少于50米。

3、距山体护坡边沿不少于6米。

4、距小溪边沟不少于15米，距河道防洪堤边沟不少于30米。

截止到2024年，塔岗村户籍人口约5329人，常住人口2398人，

共1328户；按综合增长率法，以2024年为基础，塔岗村户籍人口

约为5477人,新增148人；根据2024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

2.5‰，预测2035年塔岗村常住人口约为2465人，新增常住人口67

人。塔岗村现状4人/户，规划按4人/户，规划至2035年，全村需新

增建房总户数为37户，新增宅基地面积0.74公顷。农村宅基地建设

具体参照《五华县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要求

执行。

第十八条 村庄风貌建设引导

（1）公共空间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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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村口、祠堂、晒场等村庄传统空间、运动场所等开敞

空间，以及“三清理”、“三拆除”整理出来的村庄用地，建设健

身场地等，提升村庄公共空间品质。公共活动场所配置健身器材；

另外在村内结合河道、 山林铺设休闲绿道， 提升绿化。

（2）“三线”整治

“三线”线路分类归集，固定牢固，横平竖直敷设，集中捆扎，

确保整洁美观，清理拆除废弃线及线杆。

（3）农业设施风貌指引

农业设施注意与周边环境相适宜，农业设施的体量、材质、色

彩等应体现生态环保和乡土味道，不宜采用与周边环境差异较大的

材质和色彩。存在安全隐患且外表破烂不堪的农业设施进行维护整

改。

（4）农房建筑整治

根据《五华县农房建筑风貌提升指引》，在保留村庄自然肌理

的基础上，适当统一村庄建筑风格与色彩，营造村庄特色，整体建

筑风貌以简约客家风格和现代风格为主，建筑主色调以白色、浅黄

色、木色、深灰色为主，辅色调以浅灰色、木色为主。具体参照《梅

州市农村建筑风貌提升指引》及《五华县农房建筑风貌提升指引》

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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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提升服务设施品质，补齐民生设施短板

第十九条 道路交通规划

参照《广东省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指南》标准，有条件的村

组可优先考虑按照消防车通行、双车道的标准建设，同时项目施工

建设前应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手续。

（1）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

为村民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道，规划对塔岗村沿江路、和

益当值高圳背路、高岗路等进行升级改造，实行“单改双”“白改

黑”的示范路建设。

（2）道路硬底化建设

贯彻落实“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实施村道硬底化工程建设。

对村内现有土路、泥路应开展硬底化建设，施工前应取得相关部门

审批手续。

（3）落实绿色生态示范路建设

贯彻生态保护优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依据相关政策要求，

修建好林间道、碧道等绿色生态示范路。

第二十条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

保留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上，适当新增部分公共服务设施，

对塔岗村公共服务配套进行完善。规划在村委会旁新增1处口袋小

公园，在狮雄山新增1处五华县狮雄山秦汉遗址博物馆，在塔岗小

学改造1处羽毛球场、篮球场，在唐港村旧址改造1处老年活动中心，

完善全村照明设施1500盏，满足村民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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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按照用水人口5477人、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200 升/(人·日)，

规划全村最高综合生活总用水量为1095.40立方米/日。规划村内水

源来自于华城镇水厂和水井，规划加装净水设施，保障村民用水安

全；规划主支管径分别为 DN400、DN300，改造提升村内的给水

管道。

第二十二条 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按照供水用水量设计污水处理设施，以自然排放、渗水折

损率为0.8计算，规划全村最高综合生活总污水量为876.32立方米/

日。各村小组内规划污水沿用“市政污水处理厂、生态污水处理池

和化粪池处理”模式，保留现状污水处理池、有条件的接入镇区污

水处理厂及后续高铁产业园区污水厂。各村小组污水流向污水设施

处理后，排放至附近小溪河流、田间，规划污水管道主支管径分别

为DN400、DN300。

第二十三条 排水工程规划

各村小组内则充分利用地形和现有沟渠排放，建议衔接市政管

网和沟渠结合的排放方式，场地内雨水就近排入村内水塘等水体，

结合农田灌溉系统，挖建排水渠，采取重力流的排放方式，坡度尽

量与道路坡度一致，就近排入农田、沟渠、水塘、溪流。

第二十四条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各村小组内规划加快村内电网升级改造，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

性。加快建设村内光纤网络，推进光纤到户；完善 5G 基站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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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全覆盖建设并预留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空

间。

第二十五条 环卫工程规划

保留现状垃圾收集点、垃圾中转站，保留现状公厕和在各小公

园、小广场新增公厕，满足村民环卫需求。贯彻落实现有环卫保洁

制度，实现垃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实现日日清；压实公共厕所保洁管护责任，实现农村公厕干净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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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重

点工程建设

第二十六条 生态空间修复

衔接《梅州市五华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华城镇单

元）》，塔岗村规划实施华城镇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第二十七条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衔接《梅州市五华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华城镇单

元）》，塔岗村规划实施五华县狮雄山秦汉遗址博物馆、华城镇增

减挂钩项目-建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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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村庄绿化

第二十八条 绿美空间指引

根据《梅州市乡村绿化主要树种栽培技术手册》，主要种植梅

花、榕树、凤凰木、月季、金银花、香樟、雅榕、龙眼、土沉香、

紫微、香茅等本地树种。规划结合村庄实际需求，结合四旁五边、

四小园等各类空间补充绿化绿美种植需求，推动村庄村域生态绿化

建设，实现绿美广东全覆盖。

1、村边绿化美化

在清理村庄垃圾、杂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留村内良好的水

田、树木，可考虑利用荔枝、龙眼等树种作为绿化景观。并在各公

园节点、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适当增加景观绿地，以乡土绿化为

主，优化景观环境。

2、路边绿化美化

在村庄入村道路、村内主要道路、塘基路等两侧种植行道树，

并配以乡土灌木和草木，形成乔木与灌木相结合、高低起伏、有层

次变化的绿化景观。村内巷道建议以小型盆栽进行景观绿化，串联

村内组团绿地。

3、滨水绿化美化

通过清淤、除草、清除垃圾等方式整治村内风水塘、河流、沟

渠环境，并在各类水系两侧种植低矮灌木，风水塘内可适当增加观

赏性水生景观植物种植。

4、庭院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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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前屋后、农户庭院等空间进行整治，增加景观小品、植物

绿化、休憩设施；改变水泥满铺的院落铺地形式，局部增加碎石或

青砖铺装，建设经济效益与美化作用并存的庭院。

5、四小园

（1）小菜园：清理农户房前屋后闲散用地、边角地空间、坍

塌房屋等场所作为小菜园场地；院落裸露围墙宜结合攀缘瓜果进行

绿化覆盖，形成生态墙体；边界宜采用砖块、竹竿等乡土材料进行

栅栏建设。

（2）小花园：清理房前屋后或庭院闲散用地进行乡土花卉种

植；选用色彩鲜艳的花卉品种，并结合花期进行四季花境营造，可

结合墙壁、建筑要素进行立体种植；结合水井、农具等乡土要素进

行花园造景。

（3）小果园：清理闲散用地作为小果园建设场地，或对现状

果园进行提升；宜采用砖块、木块、老麻石等乡土材料铺设果园游

径；可采用低矮、通透的围栏进行围合，围栏材质宜采用乡土材料

建设。

（4）小公园：清理村头巷尾的公共空间闲置用地作为小公园

建设场地；宜采用砖块、木块、石块等乡土材料进行公园游径铺设、

树池及景墙建设；以本土常见的、观赏性较强、养护成本较低的植

被为主；可采用石磨盘等常见乡土构件作为小品主题组织公园节点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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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第二十九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塔岗村内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处，为狮雄山遗址、狮雄山塔，

并划定相应保护范围1397328.87㎡、3600㎡；不存在其它可移动文

物、古驿道遗址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

塔岗村是典型的客家人集聚乡村，村内以客家文化、民俗为主，

重耕读传家、香火传承、祭祖制度等。民俗文化丰富，包含客家习

俗、客家美食、客家方言等。

1、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要求

①不可移动类

（1）根据建筑、遗址等评估和分类，确定保护区范围内建筑

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方式，保护范围内的传统建筑和环境以保

护修缮和维修为主。

（2）对村内不可移动文物和优秀传统建筑划定核心保护范围，

以建筑外墙界后退5米为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以外20米为建筑

控制地带。

（3）对保护区范围内街巷两侧建筑、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

素等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设置广告牌匾的，应保持与传

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相协调。

（4）严禁破坏保护区内的风水塘、古井等历史环境要素。应

对风水塘、古井等历史环境要素进行定时定点定期的疏通和清理。

②可移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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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管理主体与责任，确定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关、组织、

个人，依法保护相关文物；

（2）认定与分类保护及利用，推送上级主管部门认定，做好

文物登记工作，分类实施保护；活化利用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要确保其安全，不改变文物原状，

最大限度地保留住文物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

（3）严禁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包含破坏、盗窃、走私可

移动文物等行为。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要求

（1）做好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工作。

（2）强化研究并分类保护。

（3）保护现存较完好的文化空间本体，还原空间的文化功能

属性。

（4）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宣传。

（5）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推进非遗文化传承。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融入乡村休闲旅

游之中，提升塔岗村乡村旅游文化品质。

第三十条 古树名木保护

塔岗村内有古树名木1株（芒果树）。应按照《古树名木保护

条例》相关规定行进分级分类保护、开展资源普查与认定、建立档

案与标志管理、压实日常养护责任、依据审批采伐与移植管理、禁

止损害古树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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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防灾减灾规划

第三十一条 防灾减灾综合规划

1、防洪规划

规划按照 20 年一遇标准设防，加强水库、河道两岸绿化和山

边 防洪沟建设、治理，堤防工程达到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确保

防洪安全。并定期开展如下工作：

（1）风险点除险加固。对于村内存在洪涝风险的水塘堤坝进

行除险加固、加高。

（2）完善应急保障。村内应设置洪灾救援系统，包括应急集

散点、医疗救护、物资储备和报警装备等设施。

（3）加强防汛宣传。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洪水灾害和自

我保护意识。建立受影响居民台帐。组建抗洪抢险应急小组。加强

防汛日常管理工作，对未经审批并严重影响防洪的项目，依法拆除。

2、地质灾害防治

对村内开展山体滑坡调查，对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建

设项目，必须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3、防震规划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村内建筑

物必须按照抗震烈度7度设防，并符合国家和当地规范。

4、消防规划

按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遵循“科学合

理、经济适用、适度超前、近远期相结合、公众参与”的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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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灾预防、灭火救援等方面满足乡村发展的安全需要促进消防力

量向多种形式发展，提高消防工作社会化水平。

5、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在村委会设置应急指挥中心，利用学校、公园、广场、停

车场、田野等开阔空间作为避震疏散场地，并设置明显的应急避难

标志。利用村主干道作为疏散通道，两侧建筑应按要求退后，禁止

堆放杂物。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

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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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远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二条 近期建设行动

近期建设至2028年，主要围绕村庄近期发展需要和村民的迫切

诉求，明确近期建设项目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设施类、

人居环境提升类、绿美绿化类、产业发展类、农村住房保障类等方

面，共20项、投资估算约1808万元（详见附表4）。

第三十三条 远期建设行动

远期建设至2035年，围绕现状及近期发展情况，深化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需求，共5项、投资估算约170万元（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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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录

附录1：公众参与报告

（1）调研交流阶段

2024年7月，我院受五华县华城镇人民政府委托编制典型村村

庄规划，并进驻镇、村两级单位展开现场调研、交流会谈等工作，

多方面了解村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人居环境、绿美建设、产

业发展等需求后，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与村委会交流会谈记录照

现场踏勘调研照 现场踏勘调研照

（2）村级公示阶段

2025年8月30日，在村委会宣传栏进行为期1个月的典型村村

庄规划成果公示，公示期间，村委会、镇政府、编制单位均未收

到村民的反馈意见。



27

村委会公示村庄规划成果照

（3）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阶段

2025年8月30日，在村委会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了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村庄规划

（2021-2035年）》编制成果，并经村民代表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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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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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家评审会阶段

2025年10月16日，五华县河东镇人民政府联合五华县龙村镇人

民政府、五华县周江镇人民政府、五华县华城镇人民政府在五华县

河东镇人民政府后栋2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村庄规划专家评审会，

编制单位汇报了规划成果主要内容，经专家研讨，认为规划符合编

制要求，同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按照意见修改完善后，可按照求

上报五华县人民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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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评审会会议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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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家评审会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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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评审会会议意见及专家名单

专家组名单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专家组

职责

1 周永杰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城乡规划高级工

程师
组长

2 黎晓辉
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

规划三所总规划

师
组员

3 谢吉鑫 广东晋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风景园林工程师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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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家评审会专家意见答复

序

号
意见 意见回复

1 加强与上层次及相关规划衔接。

采纳。规划已经衔接各县、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等，并修正文本内

容。

2 依据各村资源禀赋，挖掘村庄特

色，深化各村发展目标与定位。

采纳。依据上位规划及资源禀赋

，已修正文本第二章、第四章

3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房屋、历史

文化及风貌管控等相关内容

采纳。已按要求衔接，并修正文

本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

十章内容。

4 对接镇村建设需求，补充完善建

设项目库

采纳。已按要求增补完善，详见

附表4。

5 按照省、市相关规定，优化并完

善文本及图纸表达
采纳。规划增补了各类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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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1月29日，我镇向县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提交《关于征求<五华县华城镇葵富

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五华县华城镇湖田村村庄规划

（2023-2035年）><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等意见的函》，收到1条意见。现按要求修改完善成果，并附意见

答复。

1）意见答复一览表

序号 意见单位 意见 意见答复

1 五华县自

然资源局

湖田村、塔岗村的耕地面积不应该低

于三区三线保护目标任务数。

采纳。已重新校对数据，

湖田村耕地面积不低于耕

地保护目标。塔岗村为城

镇开发边界覆盖原因导致

低于耕地保护目标，建议

后续把握好耕地进出动态

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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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函及意见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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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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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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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附表

附表 1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

趋势
（2023 年） （2035 年）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国土总面积 502.93 100.00 502.93 100.00 0.00

耕地（01） 102.59 20.40 101.62 20.21 -0.97

园地（02） 8.99 1.79 9.22 1.83 0.23

林地（03） 138.26 27.49 127.91 25.43 -10.35

草地（04） 3.04 0.60 1.68 0.33 -1.36

湿地（05） 2.90 0.58 3.22 0.64 0.32

农业设施

建设用地

（06）

农村道路（0601） 2.07 0.41 0.00 0.00 -2.07

设施农用地（0602） 4.65 0.92 1.58 0.31 -3.06

建

设

用

地

城镇用地（不打开） 145.34 28.90 168.25 33.45 22.91

村庄

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

（0703） 48.36 9.62 46.96 9.34 -1.40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08）

教育用地

（0804） 0.89 0.18 0.00 0.00 -0.89

商业服务

业用地

（09）

商业用地

（0901） 0.19 0.04 0.00 0.00 -0.19

工业用地（1001） 1.34 0.27 0.00 0.00 -1.34

仓储用地

（11）
物流仓储用

地（1101） 0.03 0.01 0.00 0.00 -0.03

交通运输

用地（12）
城镇村道路

用地（1207） 0.75 0.15 0.00 0.0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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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

趋势
（2023 年） （2035 年）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交通场站用

地（1208) 0.03 0.01 0.00 0.00 -0.03

公用设施用地（13） 0.68 0.14 0.00 0.00 -0.68

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

地（14）

公园绿地

（1401) 0.14 0.03 0.00 0.00 -0.14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

用地
13.66 2.72 0.92 0.18 -12.75

区域

基础

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12）

铁路用地

（1201） 2.66 0.53 12.42 2.47 9.76

公路用地

（1202） 4.58 0.91 8.07 1.60 3.48

城市轨道交

通用地（1206) 1.60 0.32 0.00 0.00 -1.60

水工设施用地(1311) 1.23 0.24 1.22 0.24 0.00

其他

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15） 0.16 0.03 0.05 0.01 -0.11

陆地水域

（17）

河流水面（1701） 7.74 1.54 0.00 0.00 -7.74

坑塘水面（1704） 9.06 1.80 19.81 3.94 10.75

沟渠（1705） 1.94 0.39 0.00 0.00 -1.94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05 0.01 0.00 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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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规划指标表

（1）规划目标表

单位：公顷、户、平方米

指标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属性

户数（户） 1329 1366 37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5329 5477 148 预期性

常住人口规模（人） 2398 2465 67 预期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135.17 135.17 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31.85 31.85 0.0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00 0.00 0.00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公顷） 145.34 168.25 33.45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公顷） 221.64 237.89 16.25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11.41 216.13 4.72 预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66.07 47.88 -18.19 约束性

村庄建设边界面积（公顷） 66.07 47.88 -18.19 约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48.36 46.96 -1.40 预期性

户均宅基地（㎡/户） 363.88 150.00 -213.88 预期性

人居村庄建设用地

（㎡/人）
123.98 87.42 -36.56 预期性

生态公益林（公顷）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约束性

历史文化保护边界面积

（平方米）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依据上级指

标任务下达
约束性

文物保护单位（处） 2 2 0 约束性

（2）市政指标表

类别 指标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属性

集中供水
自然村集中供水覆盖率 100% 100% 预期性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100% 100% 预期性

污水处理
农村污水治理率 100% 100% 预期性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100% 100% 约束性

垃圾收运 垃圾收集点自然村覆盖率 100% 100% 预期性

三线整治 三线整治完成率 0% 100% 预期性

防灾减灾 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的服务覆盖率 100% 100% 预期性

农村厕所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100% 100% 预期性

农村文明公厕/乡村旅游区公厕普及率 100% 100%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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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村庄产业用地指标控制表

序号 产业地类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高度

（米）

绿地率

（%）

1 商业用地 —— ≤50 ≤24 ≥25

2 工业用地 ≥1.2 ≥30 ≤24 ≤20

3 仓储用地 ≥1.2 ≥30 ≤24 ≤20

注：本表依据《梅州市区建设用地管理技术规定》制定，适用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产业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地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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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近远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类别
序

号

项目或设施

名称

数量/
规模

建设

性质
位置 期限

投资

（万元）

基础设

施类
1

塔岗村照明

设施按照工

程（太阳能路

灯安装）

1500
盏

新增

高坑环

村道、塔

下一队

和三队

2024-2028年 45

公共服

务设施

类

2
塔岗村口袋

小公园建设

项目

1处 新建
村委会

旁
2024-2028年 100

3
塔岗小学羽

毛球场改造

工程

1处 改造
塔岗小

学
2024-2028年 10

4 塔岗小学球

场改造工程
1处 改造

塔岗小

学
2024-2028年 50

5
塔岗村老人

康乐中心改

造项目

1处 重建
唐港村

旧址
2024-2028年 50

6
五华县狮雄

山秦汉遗址

博物馆

1处 新建 塔岗村 2024-2027年 150

人居环

境提升

类

7 沿江路道路

提升

700
米

改造 沿江路 2024-2028年 40

8

塔岗村和益

当到高圳背

道路提升工

程

500
米

改造

和益当

到高圳

背道路

2024-2028年 30

9
塔岗村高和

路三线改造

工程

—— 改造 高和路 2024-2028年 5

10
塔岗村高和

路路面提升

工程

100
米

改造 高和路 2024-2028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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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项目或设施

名称

数量/
规模

建设

性质
位置 期限

投资

（万元）

11

塔岗村中心

路荣丰楼周

边外墙装修

工程

—— 改造 荣丰楼 2024-2028年 18

12
塔岗村高和

路外立面风

貌管控工程

—— 改造 高和路 2024-2028年 30

13
塔岗村高坑

山塘维修整

治工程

多处 改造 高坑片 2024-2028年 30

14

塔岗村环秦

汉遗址入口

通道高排路

至华城大桥3
公里人居环

境提升工程

—— 改造

高排路

至华城

大桥

2024-2028年 600

15
塔岗村三清

三拆三整治

工程

—— 改造
全村范

围
2024-2028年 300

16
华城镇水生

态修复工程

项目

1处 新建 塔岗村 2024-2027年 50

17
华城镇增减

挂钩项目-建
新区

1处 新建 塔岗村 2024-2027年 ——

绿美绿

化类

18
塔岗村四旁

五边绿化工

程

2000
棵

新增
全村范

围
2024-2028年 200

19
塔岗村高和

路绿化提升

工程

300
棵

新增 高和路 2024-2028年 30

20
塔岗小学周

边及道路绿

化工程

100
棵

新增
塔岗小

学
2024-2028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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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项目或设施

名称

数量/
规模

建设

性质
位置 期限

投资

（万元）

产业发

展类

21
塔岗村荠菜

规模化种植

项目

—— 扩种 塔岗村 2029-2035年 50

22
塔岗村农副

产品展销中

心建设项目

1处 新建 村委会 2029-2035年 30

23 塔岗村渔业

养殖项目
1处 新建 塔岗村 2029-2035年 60

其他类 24
塔岗村产业

预留用地项

目

2公
顷

新建
狮雄山

下果园
2024-2035年 ——

农村住

房保障

类

25

塔岗村新农

村建设项目

（新增宅基地

选址）

37户
加社

区公

园73
90㎡

新建
高坑二

山坡
2024-2035年 30

合计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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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村庄规划管理通则

一、生态保护

（1）本村内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河塘水系、山体林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

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1.85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本村南部，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35.17公顷，村民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

用的，严格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数量质量并重”的要求。

（3）村民不得在园地、坑塘水面等进行除耕作外的其他建设活动，不得进

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4）本村内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58公顷，为种植设施建设用地。应

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用

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1）本村已挂牌古树多株，依据《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管理 。

（2）本村乡村历史保护线的具体的保护范围，按照主管部门划定落实。禁

止村民进行影响历史风貌的各类建设行为。

四、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7.88公顷。

1.产业发展空间

（1）经营性建设用地分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其中商业用地

建筑密度不超过50%、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绿地率不低于25%，工业、

仓储用地建筑密度不低于30%、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绿地率不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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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不低于1.2。

（2）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

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划定农村宅基地46.96公顷，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只能

在村庄建设边界或城镇开发边界内，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

未利用地。

（2）新增宅基地应参照《梅州市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五华县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选址

应科学合理，避开地质灾害，严禁占用耕地，鼓励集中连片联建或

公寓式住宅建设新农村、建筑设计、风貌都应符合客家特色。建筑

高度、用地面积、退让距离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用地面积及建筑高度。

圩镇规划区内外：村民建房每户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

圩镇规划区内建筑层数不得超过6层（含6层）且高度不超过20米，

圩镇规划区外建筑层数不得超过4层（含4层）且高度不超过15米。

县城规划区内：私人建房每户占地面积不得超过80平方米，建

筑层数不得超过6层（含6层）且高度不超过20米。

②退让距离

住宅建筑间距：住宅建筑之间应留足间距，满足日照、通风、

安全等要求。主要朝向间距不少于8米，山墙之间不少于4米。房屋

庭院及周边空地要留足空地搞好绿化。

周边退让间距：路边、山边、水边的建筑要按要求留足距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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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公路两侧修建永久性工程设施，其建筑物边缘与公路边沟

外缘的间距为：高速公路不少于30米，国道控制区不少于20米，省

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距铁路边界外

缘不少于50米。距山体护坡边沿不少于6米。距小溪边沟不少于15

米，距河道防洪堤边沟不少于30米。

3.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占用区域基础设施用地建房，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不

小于 2 米。

（2）村内供水由华城镇水厂、村内水井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污水管网

和污水处理池，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公用设施用地，党群服务中心、

综合活动广场、文化室、卫生室等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幼儿园等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五、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净宽度不

得少于 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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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附图

附图 1 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图 2 村域土地利用规划图

附图 3 建设项目分布图

附图 4 村域空间管控图

附图 5 村庄绿化规划图

附图 6 村庄风貌管控建设指引图

附图 7 村庄三线整治指引图

附图 8 村庄绿美绿化建设指引图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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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厕
公

厕
公

厕
公

停

加

停

小

地类
规划基期年
（2023 年）

面积 比例
国土总面积 502.93 100.00
耕地（01） 102.59 20.40
园地（02） 8.99 1.79
林地（03） 138.26 27.49
草地（04） 3.04 0.60
湿地（05） 2.90 0.58

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06）

农村道路（0601） 2.07 0.41
设施农用地（0602） 4.65 0.92

建
设
用
地

城镇用地（不打开） 145.34 28.90

村庄
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
0703） 48.36 9.6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08）

教育用地（0804） 0.89 0.18

商业服务业
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0.19 0.04

工业用地（1001） 1.34 0.27
仓储用地（

11）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0.03 0.01

交通运输用
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
（1207） 0.75 0.15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0.03 0.01

公用设施用地（13） 0.68 0.14
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14）
公园绿地（1401) 0.14 0.03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13.66 2.72

区域
基础
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用
地（12）

铁路用地（1201） 2.66 0.53

公路用地（1202） 4.58 0.91

城市轨道交通用
地（1206) 1.60 0.32

水工设施用地(1311) 1.23 0.24
其他
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15） 0.16 0.03

陆地水域（
17）

河流水面（1701） 7.74 1.54
坑塘水面（1704） 9.06 1.80
沟渠（1705） 1.94 0.39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05 0.01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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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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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小

地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趋
势

（2023 年） （2035 年）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国土总面积 502.93 100.00 502.93 100.00 0.00
耕地（01） 102.59 20.40 101.62 20.21 -0.97
园地（02） 8.99 1.79 9.22 1.83 0.23
林地（03） 138.26 27.49 127.91 25.43 -10.35
草地（04） 3.04 0.60 1.68 0.33 -1.36
湿地（05） 2.90 0.58 3.22 0.64 0.32

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06）

农村道路（0601） 2.07 0.41 0.00 0.00 -2.07
设施农用地（0602） 4.65 0.92 1.58 0.31 -3.06

建
设
用
地

城镇用地（不打开） 145.34 28.90 168.25 33.45 22.91

村庄
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
0703） 48.36 9.62 46.96 9.34 -1.40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08）

教育用地（0804） 0.89 0.18 0.00 0.00 -0.89

商业服务业
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0.19 0.04 0.00 0.00 -0.19

工业用地（1001） 1.34 0.27 0.00 0.00 -1.34
仓储用地（

11）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0.03 0.01 0.00 0.00 -0.03

交通运输用
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
（1207） 0.75 0.15 0.00 0.00 -0.75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0.03 0.01 0.00 0.00 -0.03

公用设施用地（13） 0.68 0.14 0.00 0.00 -0.68
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14）
公园绿地（1401) 0.14 0.03 0.00 0.00 -0.14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13.66 2.72 0.92 0.18 -12.75

区域
基础
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用
地（12）

铁路用地（1201） 2.66 0.53 12.42 2.47 9.76

公路用地（1202） 4.58 0.91 8.07 1.60 3.48

城市轨道交通用
地（1206) 1.60 0.32 0.00 0.00 -1.60

水工设施用地(1311) 1.23 0.24 1.22 0.24 0.00
其他
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15） 0.16 0.03 0.05 0.01 -0.11

陆地水域（
17）

河流水面（1701） 7.74 1.54 0.00 0.00 -7.74
坑塘水面（1704） 9.06 1.80 19.81 3.94 10.75
沟渠（1705） 1.94 0.39 0.00 0.00 -1.94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05 0.01 0.00 0.00 -0.05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建设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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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20

19

21

22

23

24

25

序
号

项目或设施名称

1 塔岗村照明设施按照工程（太阳能路灯安
装）

2 塔岗村口袋小公园建设项目

3 塔岗小学羽毛球场改造工程

4 塔岗小学球场改造工程

5 塔岗村老人康乐中心改造项目

6 五华县狮雄山秦汉遗址博物馆

7 沿江路道路提升

8 塔岗村和益当到高圳背道路提升工程

9 塔岗村高和路三线改造工程

10 塔岗村高和路路面提升工程

11 塔岗村中心路荣丰楼周边外墙装修工程

12 塔岗村高和路外立面风貌管控工程

13 塔岗村高坑山塘维修整治工程

14 塔岗村环秦汉遗址入口通道高排路至华城
大桥3公里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15 塔岗村三清三拆三整治工程

16 华城镇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17 华城镇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

18 塔岗村四旁五边绿化工程

19 塔岗村高和路绿化提升工程

20 塔岗小学周边及道路绿化工程

21 塔岗村荠菜规模化种植项目

22 塔岗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建设项目

23 塔岗村渔业养殖项目

24 塔岗村产业预留用地项目

25 塔岗村新农村建设项目（新增宅基地选址）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村域空间管控图

底线管控

（1）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落实耕地

保护目标135.17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31.85公顷、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68.25公顷。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涉及工业控制线22.85公顷，

位于高铁产业园区；

（3）落实建设用地指标管控。落实

村庄建设用地47.88公顷，通过镇域统筹

村内调整，平衡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4）划定村庄建设边界47.88公顷。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村庄绿化规划图

根据《梅州市乡村绿化主要树种栽培

技术手册》，主要种植梅花、榕树、凤

凰木、月季、金银花、香樟、雅榕、龙

眼、土沉香、紫微、香茅等本地树种。

规划结合村庄实际需求，结合四旁五边、

四小园等各类空间补充绿化绿美种植需

求，推动村庄村域生态绿化建设，实现

绿美广东全覆盖。



村庄风貌管控建设指引图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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